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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滑冰協會

第十二屆第十五次理事暨第十三次監事聯席會議

紀錄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9 日上午 10 時 30 分（10：00 開始報到） 

二、 地點：忠泰集團總部九樓會議室（台北市市民大道三段 178 號 9 樓） 

三、 出席人員：洪調進理事長、洪明堂副理事長、黃嘉傑副理事長、林

志洋常務理事、張文晃常務理事、賴繼輝常務理事、無

肇強常務理事、林佳馨常務理事、許天送常務理事、黃

柏璋理事、楊斯涵理事、鄭鈺錡理事、王淵棟理事、黃

勤瑋理事、陳鈞銘理事、郭慶豐理事、葉啟煌理事、陳

瑞旭理事、陳瑞德理事、張嘉樺理事，理事出席人員 20

人，詳如出席簽到表。 

李慧娟監事長、陳秋雄常務監事、盧珮儀常務監事、鐘

筱瀅監事、黃聖富監事、方心彤監事、黃秉鴻監事，監

事出席 7 人，詳如出席簽到表。 

四、 請假人員：張文馨常務理事、賀慈惠監事、蔡芊晴理事 

五、 缺席人員：林銘彬副理事長、鄧年益理事、陳信安理事、彭婉萍理

事、吳太康理事、施文倡理事、林玉美理事、田宏文理

事、林庭榛理事、林肇藩理事、林振緯理事、宋青陽理

事、蔡明憲理事、陳國文監事、張永裕監事、黃玉葉監

事

六、 報告事項：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郭又銘先生

（一） 本會第十二屆第 14 次理事會議暨第 12 次監事聯席會議紀錄

（附件一）。

決議:備查。

（二） 本會 110 年 3 月 26 日至 110 年 12 月 30 日期間會務報告如下：

1. 國內活動：

(1) 3 月 29 日 110 年全國短道競速滑冰春季錦標賽暨國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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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拔賽假台北小巨蛋副館辦理完成。 

(2) 4 月 19 至 20 日 110 全國花式滑冰菁英錦標賽季俱樂部

聯賽假台北小巨蛋副館辦理完成。 

(3) 5 月 14 日辦理第 12 屆第 4 次教練委員會議 

(4) 5 月 14 日辦理第 12 屆第 2 次裁判委員會議。 

(5) 3 月 31 日至 7 月 19 日期間辦理第 19-23 次選訓委員會

議。 

(6) 辦理預定 9 月 28 至 29 日由本會主辦之「2021 年台北

花式滑冰行銷論壇」(Figure Skating Marketing Summit 

Taipei 2021)相關作業。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相關規範，

活動將採邀請國際/國內講者，並開放國內外人士可參

與，以線上論壇方式辦理。 

(7) 本會 C 級教練及裁判講習會預定辦理日期如下： 

1) 9 月 10-12 日：C 級短道競速滑冰教練講習會 

2) 9 月 14-16 日：C 級大道競速滑冰教練講習會 

3) 10 月 1-3 日：C 級花式滑冰教練講習會 

4) 10 月 22-24 日：C 級花式滑冰裁判講習會  

5) 11 月 6-8 日：C 級短道競速滑冰裁判講習會 

2. 國際活動：  

(1) 3 月 22-28 日花式滑冰成人女子組選手馬安安參加於瑞

典斯德哥爾摩舉行之國際滑冰總會 2021 年世界花式滑

冰錦標賽，短曲技術分 29.93 分，未達晉級長曲資格。 

(2) 依據選訓會議決議，辦理 8 月 18 日至 10 月 9 日獲遴

選選手參加國際滑冰總會 2021 年青年大獎系列賽事。 

(3) 依據選訓會議決議，辦理 9 月 22 日至 25 日獲遴選選

手參加「Nebelhorn Trophy 2021」(2022 北京冬季奧林

匹克運動會資格賽)。 

(4) 近來因新冠肺炎 Delta 病毒在北京日趨流行，10 月

13-17 日假中國北京辦理之 2021 年亞洲花式滑冰錦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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賽，考量北京當地疫情、疫苗接種與選手健康安全等

問題，且依據 8 月 5 日 ISU 官網公告之競賽章程，成

人組以下組別並未公告，目前我國可報名成人組 2 名

男子與 2 名女子，以上相關資訊與本會遴派代表隊選

手名單將提本會 8 月份第 24 次選訓委員會討論。 

3. 110 年度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： 

(1) 大道競速滑冰：宋青陽、黃郁婷與戴瑋麟選手按計畫

已於 7 月份各自赴中國與美國移地訓練，12 月起按表

定參加 2 場次 ISU 世界盃賽事(2022 北京冬季奧林匹克

運動會資格賽)，爭取冬奧參賽資格與選手積分。 

(2) 短道競速滑冰： 

1) 蘇駿朋、林峻頡、廖韋丞選手按計畫已於 8 月 7

日赴中國東莞移訓，10 月起按表定參加 3 場次 ISU

世界盃賽事(2022 北京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資格

賽)，爭取冬奧參賽資格與選手積分。 

2) 蔡嘉瑋、張攸銓選手則因全國短道競速滑冰春季

錦標賽暨國手選拔賽成績未達 ISU 世界盃參賽標

準，經選訓委員會議決議不遴派出國訓練，目前

僅規劃於國內訓練。 

(3) 花式滑冰： 

1) 成人組馬安安選手按計畫進行海外移訓，今年預

定參加 2 場次 ISU 挑戰者系列賽事，但今年 5 月

12 日突然來信告知本會，為讓機會給台灣當地培

訓選手參加國際賽事，擬從信件寄達本會日起退

休，退出培訓計畫與參加國際賽事。 

2) 成人組徐正倪選手按計畫進行海外移訓，9 月起按

表定參加 2 場次 ISU 挑戰者系列賽，爭取 ISU 選

手排名積分與明年四大洲賽事技術分達標。 

3) 成人組丁子涵選手按計畫表定，今年應該參加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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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場次的 ISU 挑戰者系列賽事。 

目前丁員教練尚未按計畫提報本會訓練計畫，本

會各別於 5 月 26 日與 8 月 2 日通知其教練與本人

於期限前回傳今年參賽之 3 場賽事。 

依據選訓會議決議，遴選丁員參加 9 月份

「Nebelhorn Trophy 2021」(2022 北京冬季奧林匹

克運動會資格賽)。 

家長以電話通知本會丁員 5 月份自費行程赴美訓

練，但並未提供相關自費赴美訓練與參賽行程。 

潛力計畫中提及選手以賽代訓來評估北京冬奧資

格賽前表現，以及需參賽爭取 ISU 選手積分與明

年四大洲賽事技術分達標。 

截至今日，本會尚未接獲丁員提報要參加 8 月 12

至 15 日假美國馬薩諸塞州諾伍德舉辦之

Cranberry Cup International 2021(ISU 承認賽事，

成績承認並可取得 ISU 選手積分)，或 9 月 16 至

18 日假加拿大蒙特利爾市 Pierrefonds 舉辦之

Autumn Classic International 2021(ISU挑戰者系列

賽事之一，成績承認並可取得 ISU 選手積分)；對

於丁員訓練與備戰 2022 北京冬季奧林匹克運動

會資格賽的情形尚無法了解。 

4) 青年組林芳毅選手按計畫進行海外移訓，按計畫

表定 8-10 月完成 ISU 青年大獎賽兩場賽事參賽，

爭取 ISU 選手排名積分與明年世界青年錦標賽事

員額。 

（三） 其他： 

1、 依據國際滑冰總會（ISU）7 月 16 日邀請進行 2022/23 賽

季 ISU 青年大獎賽申辦作業，已按照規定日期送件完成。 

2、 查 7 月 21 日施文倡教練讓其 6 位選手在未申請自費參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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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未獲選訓委員會與本會同意情形下，在美自費移地訓

練時使用「中華台北」與「中國」名義參加當地底特律冰

場俱樂部賽情事。 

本會自 7 月 15 日接獲施文倡教練電子郵件通知，本會答

覆因其赴美屬於自費行程，且未符合遴選代表隊/自費申請

參賽相關程序，本會無法核發同意函，建議用以選手個人

名義/俱樂部名義報名參賽。7 月 21 日再接獲美國該冰場

俱樂部來信要求本會授權同意，本會同樣答覆因選手參賽

未符程序，建議冰場可以選手個人名義/俱樂部名義接受相

關人員報名參賽。7/21 日稍晚本會主動查閱該賽事網路公

告參賽選手報名資訊，發現施教練通知的 6 位選手仍冒用

名義參賽違規之具體情事，立刻蒐證正式書面通知施文倡

教練與電話通知體育署，並發出侵權警告英文信函致底特

律冰場，若未修正本會將採取法律途徑。稍晚再查比賽當

日(7/21 日)已將我國選手參賽代表單位修正為該俱樂部名

稱。 

查具體違規參賽之選手與使用單位名稱如下:  

青年組-李宇翔(使用中華台北代表隊名義參賽)、少年組-

歐珈瑜(使用中華台北代表隊名義參賽)、少年大齡組-陳秀

穎(使用中國滑冰代表隊名義參賽)、少年大齡組-陳筠昕(使

用中華台北代表隊名義參賽)、兒童組-陳雨彤(使用中國滑

冰代表隊名義參賽)、初學花式組-陳芝穎(使用中國滑冰代

表隊名義參賽) 

以上相關情事已於第 23 次選訓委員會議中報告將追蹤辦

理。具體違規情事與涉及濫用中華台北、使用中國籍在美

參賽乙事，將於第 24 選訓委員會中報告，並會議裁決相

關教練與選手部分是否移送本會紀律委員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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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會務專任工作人員異動報告：訓練組汪念萱小姐因個

人職涯規劃無法繼續服務，感謝汪小姐在會期間的貢

獻，相關業務目前由會內同仁分擔。 

決議:備查。 

七、 提案討論： 

（一） 案由一：本會 109 年度資產負債表、收支決算書（表）、基金收支表、

現金流量表（附件二）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1、 以上報表是依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編製辦理。 

2、 以上財務報表已於 110 年 3 月 26 日經正風會計師事務所

查核峻事並出具無保留意見報告書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（二） 案由二：本會 110 年度 1-6 月財務決算書（表）、資產負債表、現金

出納表、基金收支表及財產目錄（附件三）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以上報表是依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編製辦理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（三） 案由三： 110 學年度全國短道競速滑冰夏季錦標賽是否與 110 年全

國短道競速滑冰秋冬季賽合併辦理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1、 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疫情全國三級警戒，原定於

本(110)年 7 月 17 舉辦之 110 學年度全國短道競速滑冰夏

季錦標賽，經與台北市體育局與小巨蛋協調後，展延至本

(110)年 9 月 11 日辦理。 

2、 依據本(110)年 7 月 27 日臺北市防疫警戒期間－體育活動

舉辦指引(附件四)，場館管制人數室內單一空間以 40 人為

限，室外單一空間以 80 人為限，且需全程配戴口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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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參考今年 3 月份辦理之春季賽裁判、工作人員與參賽選手

人數總計 164 人，超過前揭指引規定人數。 

4、 依據前揭說明，考量辦賽恐違反相關防疫規定，以及報名

與籌備作業時間不足，110 學年度全國短道競速滑冰夏季

錦標賽是否與 110 年全國短道競速滑冰秋冬季賽(11 月 8

日星期一)合併辦理，請提討論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（四） 案由四：本會長程發展計畫（草案）（附件五）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依據 109 年度奧亞運特定體育團體訪評改善建議辦理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八、 臨時動議： 

（一） 林志洋常務理事： 

提案：體育改革應從「心」改革，宜暢通選手教練與協會的溝通

管道，目前據我所知，教練選手與協會之間的溝通橋樑並未確實

搭起，造成教練選手貌似一意孤行，而協會也認為教練選手難以

配合，導致後來彼此之無聯繫情況。目前協會溝通未果後，都是

以電子郵件書信往來，如若未來能以更多溝通代替告誡或處罰，

相信選手教練與協會之間的互動會更加順利。 

 

洪明堂副理事長：希望大家能就事論事為優先，切勿對人不對

事，以第 12 屆第二次紀律委員會舉例來說，會議內容我認為協

會是明顯針對某特定人士而召開，身為會議召集人，爾後如有類

似之會議，非必要，我將拒絕出席。  

 

葉啟煌理事：每個人都有其立場，我相信任何事情協會在處理上

並未針對任何人，以我長期待在滑冰界的經驗且經歷過前後兩個

協會來看，我認為現在的協會明顯比起過往來的更加公平、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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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、且公開，另外現如今疫情情勢仍舊嚴峻，在這樣的時空背景

下，我們能理解教練與選手對於其訓練及參賽計畫的調整，但若

無法掌握選手行蹤，假使有個萬一，後果都不是我們樂見的，而

有關施教練在美違規參賽的部分，是否請王淵棟理事分享看法? 

 

王淵棟理事：有關這次施教練使用中華隊及中國隊名義帶隊參

賽，或許從以前到現在都沒有遇到這樣的問題，那剛好這次被協

會抓包，如若協會無法接受這件事情，應先給予警告，因為很可

能不只他這樣做過，是否協會能先與教練們溝通或是公告相關資

訊?或許這只是施教練一時疏忽，之後、若有其他教練仍明知不

可為而為之，協會端這邊去做後續的懲處會比較妥當。 

 

賴繼輝常務理事：家長對於滑冰的相關成本投入相當高昂，因此

常常會有教練、選手、家長、與協會之間的期望有些落差，我本

身身為選訓委員的一員，都希望以選手的福祉和權利為最大考

量，我相信協會在處理事情上也相當為難，協會並不會因人設

事，其也必須以一定的標準來走，當遵循這套標準來做事時，協

會必須維持一定的立場，這過程當中可能就會與教練選手與家長

產生一些分歧，站在我們的立場，都希望分歧能和平的解決，並

取得折衷的辦法，期許未來大家能為了滑冰運動的發展以和平溝

通來代替分歧，使滑冰能推展的更加順利且蓬勃。 

 

吳倫閑秘書長：感謝各位理監事的提點及指教，協會目前掌管三

個運動，短道競速滑冰及大道競速滑冰目前都沒有相關的問題，

花式滑冰反而是協會花最多時間去溝通、輔導以及給予最多資源

的一項運動，例如花滑選手不管是其輔導升學、運科計畫、潛力

優秀選手計畫，協會都給予相當多的協助，在溝通上，協會皆為

了事情的圓滿以多次溝通，或是退讓的方式來與教練協調，但教

練在中間溝通上極為被動，迫於無奈，只好先於理監事會議中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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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報告，避免產生相關之誤會。有關自費出國參賽部分，協會在

2019 年起就有公告自費參賽辦法，協會也有在這次事件中再度通

知施教練相關的部分，針對自費參賽辦法就目前來看，協會這邊

目前為止也都未對選手教練做任何的懲處，協會也無意與教練選

手為惡，皆是以服務為宗旨，目前這幾位選手都是我國積極栽培

的選手，我們期望透過我們的努力未來能使選手們更上一層樓。 

 

理事長：誠如大家所知、奧運會追求的「更快」、「更高」、「更強」

之外，在現今嚴苛的環境下更衍伸出「一起更團結」的格言，我

也期許未來滑冰運動能朝這方面邁進，能使我們更好、更團結。 

 

九、 散會：12 時 10 分。 














